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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有限合伙企业

第四节解散和清算

第一节合伙企业法基本理论

【考点 1】合伙企业法基本理论★

（一）概念

合伙企业，是指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，共同出资、共同经营、共担风险、共享收益，对合伙

企业债务依照《合伙企业法》承担责任的经营性组织。

【注意】合伙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。

（二）形式

我国的合伙企业形式包括两类：

普通合伙企业；

有限合伙企业。

（三）先分后税

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，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，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第二节普通合伙企业

【考点 1】设立条件★★

（一）有 2个以上合伙人

（1）合伙人可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，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。

（2）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

人，但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。

【口诀】国有公益无限上市

（二）书面合伙协议

（1）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，以书面形式订立。

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、盖章后生效。

（2）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，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；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（三）有合伙人认缴或实际缴付的出资

合伙人的出资形式：

（1）货币

（2）非货币



①以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或其他财产权利出资，需要评估作价的，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

商确定，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。

②普通合伙人可以劳务出资，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。

（四）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

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“普通合伙”字样；

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，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“特殊普通合伙”字样。

（五）登记

（1）合伙企业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登记。

①因虚假登记被撤销的合伙企业，其直接责任人自登记被撤销之日起 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合伙企

业登记，登记机关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②合伙企业变更登记事项，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、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

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。

（2）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，为合伙企业成立日期。

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出资形式中，只能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

价值评估办法的是（ ）。

A.实物

B.土地使用权

C.知识产权

D.劳务

答案：D

解析：本题考核合伙企业的设立。《合伙企业法》规定，合伙人以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

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，需要评估作价的，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，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委

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。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，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，并在合伙协议

中载明。

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的表述中，正确

的是（ ）。

A.非法人组织不能成为合伙人

B.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合伙人

C.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成为合伙人

D.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以成为合伙人

答案：B

解析：本题考核合伙企业的设立。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选项 A 错

误；合伙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

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，选项 C错误；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，选项 B正确、D错误。



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，虚假登记的合伙企业被撤销后，企业的直接负

责人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再次申请合伙企业登记。该期限为（ ）。

A.一年

B.两年

C.三年

D.五年

答案：C

解析：本题考核合伙企业的登记。因虚假登记被撤销的合伙企业，其直接责任人自登记被撤销之

日起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合伙企业登记，登记机关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

示。


